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汽車保險意外事故轉乘費用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車內人員轉乘費用給付) 

保單條款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投保新安東京海上產物汽車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繳付保險

費，投保新安東京海上產物汽車保險意外事故轉乘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且經由拖吊車拖離事故現場時，依本附加條

款之約定補償接送被保險汽車車內人員所需之轉乘費用。 

 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應負賠償責任時，每一意外事故僅支付一次轉乘費用。 

 

 第二條 保險金額 

本公司對於每一意外事故補償之轉乘費用，以本附加條款約定之「每一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保險期間內累積最高以理賠三次為限。 

本公司於賠付累積達三次時，本附加條款即行終止，其未滿期保費不予退還。 

 

 第三條 理賠申請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理賠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二、應本公司要求，應提供憲警單位處理證明文件。 

三、拖吊服務證明文件影本、發票影本。 

四、轉乘交通費用正本單據 

五、行車執照影本、駕駛執照影本。 

本公司於接到上列文件齊全後，應於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本公司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能在前項約定之期限內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其利率

以年利一分計算。 

 

第四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相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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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

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